四财监〔2025〕26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2025年会计监督检查结果的公示

各相关行政单位、市属国有企业：  

为切实履行财政监督职责，进一步提高我市会计信息质量，根据吉林省财政厅相关文件要求，四平市财政局监督评价局于2025年5-10月对四平市农业农村局、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孤榆村委员会、四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四平市四粮集团四平第一粮库有限公司4家单位的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专项检查。经检查，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：

1、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孤榆村委员会：截止2024年末应收未收以前年度外地承包费金额39,943.19元。
2、四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：应缴未缴以前年度结余资金19,136.01元。

3、四平市四粮集团四平第一粮库有限公司：漏记以前年度无形资产财务软件金额16,000.00元。
4、四平市四粮集团四平第一粮库有限公司：2024年度漏交土地使用税金额297.84元。

请相关单位尽快整改，各单位对标对表查摆问题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特此公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平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  四平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5日印发
